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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经济开发区韩泰路与厦门路交叉口的韩泰

轮胎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有毒、刺鼻气味气体和黑色

粉尘，严重扰民。

盐城市滨海县滨淮镇吉华化工有限公司《4 万吨/

年 H 酸技改项目配套建设反萃液液中热氧化炉竣

工环保验收监测及 2 万吨/年 H 酸技改项目部分废

水核查监测报告》中的反萃液液中热氧化炉废气处

理装置和实际建设严重不符，但通过验收；根据企

业天然气使用量，得出焚烧炉实际处置危废不足总

量的 5％，近三年 21 万吨液体危废去向不明；焚烧

炉焚烧全过程未安装烟气在线检测设备，长期超标

排放废气；信访人质疑企业H酸环评报告虚高收率

30％，规避废水 137500 吨、反萃液 96250 吨，涉嫌

偷排；企业H酸车间在2009至2016年期间采用锌

粉还原工艺，共计产生危险废物10万吨以上，去向

不明。

扬州江都区的三江消防器材厂洋龙消防厂，偷排废

水、废料到旁边河流、排放黑烟。

扬州江都区双沟镇山荡村的卖鹅交易市场，污水排

放到旁边河道，导致河水污染；交易市场里的黑作

坊杀鹅用松香，造成烟囱排放的浓烟气味刺鼻。

镇江市扬中市三茅镇街道前进新村 3 号楼下的饭

店，油烟扰民。

镇江市丹徒区的索达联轴器有限公司，铸造车间凌

晨排放白色刺鼻烟气，不锈钢车间排放大量粉尘，

热处理车间氮化处理工艺直排刺鼻烟气，喷漆污染

严重；废水、废油、废酸直排下水管道。

泰州市姜堰区蒋垛镇的垃圾中转站，清理不及时，

臭味扰民，

宿迁市泗阳县李口镇的李金生将几万吨污泥填埋

在盐淮徐高速路成子湖服务区旁，下雨时对旁边河

流造成污染。

淮安市

经济技

术开发

区

盐城市

滨海县

扬州市

江都区

扬州市

江都区

镇江市

扬中市

镇江市

丹徒区

泰州市

姜堰区

宿迁市

泗阳县

大气污

染

大气、危

（固）废、

其他

大气、水

水,大气

大气

大气,

水,土壤

大气

水，土壤

该信访件与第八批D320000201806120021信访件重复。

韩泰轮胎有限公司于1996年建成，位于开发区韩泰南路1号，占地面积23.9万平方米，主要产品为载重汽车子午线轮胎和轿车子午线轮胎，年生产

能力为 18 万吨/年，1056万条。企业环保手续齐全，2001 年 10月 11 日，该企业日产 1000条全钢载重子午胎技术改造项目获得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批复（环审〔2001〕216号）,2004年9月2日，通过省环保厅（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委托）验收；2004年12月10日，日产3300条子午胎、3000条轿车子

午胎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获得省环保厅批复，2008年2月20日，通过市环保局（省环保厅委托）验收；2005年6月16日，日产810条全钢子午胎扩能

项目获得市环保局批复（淮环发〔2005〕86号）,2008年2月20日，通过市环保局验收；2006年6月10日，日产1080条全钢子午线轮胎获得市环保局

批复（淮环发〔2009〕95 号），2008 年 2 月 20 日，通过市环保局验收；2012 年 8 月 20 日，废气治理工程项目获得区环保分局批复（淮环分开发〔2012〕

43号）,2015年9月24日通过区环保分局验收。企业自行测试治理设施处理效率达90%以上，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年2次综合废气检测，每年

4次专项检测，检测结果全部达标。

2018年至今除了设备维修、停汽、停电外均正常生产，产能达90%。

2011年、2012年韩泰集团共投资4200万元建设废气治理设施CFRTO，治理设施运行稳定。

6月18日接到交办单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岩率开发区环保分局赴韩泰轮胎进行现场核查，韩泰轮胎因端午放假，企业处于停产

状态。

19 日、20 日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岩率开发区环保分局连续两天对韩泰进行突击检查，检查发现各项环保实施运行正常，要求企业

进一步加大实施运维力度，加强企业环境管理。

环保分局于 6 月 20 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韩泰排出的颗粒物、硫化氢、臭气浓度进行检测，21 日检测结果出来：该企业排放颗粒物最高为 0.258

毫克/立方米，硫化氢未检出，臭气浓度为19，颗粒物排放标准为1毫克/立方米，臭气浓度排放标准为20，结果表明该企业颗粒物、硫化氢、臭气浓度

排放达到标准。（举报中涉及有毒、刺鼻气味气体为该企业产生硫化氢废气）。企业虽已达标排放，但因城市发展老城区陆续新建住宅小区，以及企

业后续工段深度处理仍在建设，废气排放影响了周边居民。情况基本属实。

经滨海县政府、县环保局、沿海工业园等部门相关人员调查：1、4万吨/年H酸项目已建成一期2万吨/年，并通过盐城市环保局环保“三同时”竣工验

收。2、反萃取液液中热氧化炉项目环评及审批中要求建设的废气处理装置与现场建成并通过验收的装置相符。3、经核查该公司反萃取液处置台

账，并按照环评中反萃取液处置单位量所需的天然气使用比例计算，未发现天然气使用量偏低情况。反萃取液网上申报量与处置台账数量一致。

4、据项目环评审批意见，要求该公司对烟气排放情况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进行检测，并未要求安装烟气在线检测设备，该公司目前已签订了烟气在

线监测设备采购合同，前期监测该公司热氧化焚烧炉均达标排放，目前，危废焚烧炉停运，正在进行环保设施提标改造。5、经核查，H酸项目产品实

际平均得率比环评得率低约11.43个百分点，H酸项目产生的废水经预处理后送八分厂污水站再次处理达标后通过园区“一企一管”送至园区污水

处理厂处理；反萃取液经反萃液液中热氧化炉处理，产生的冷却水经八分厂硫酸钠MVR处理后进入污水站处理，未发现吉华公司有偷排废水的情

形。6、该公司九分厂 H 酸项目应采用锌粉还原工艺，但实际采用铁粉还原，被环保部门查处后于 2016 年 3 月拆除。2009 年至 2016 年 3 月份以来

利用铁粉还原工艺生产H酸和铁泥，已全部依法销售给相关单位再利用。

经调阅资料，2018年5月31日环保部门检查中发现企业清污分流不彻底，冷却水排入厂内小河内循环，但小河与外界河隔断处存在溢流口，现场要

求立即封堵，冷却水排放河道基本属实；企业生活垃圾堆放于厂区西侧院墙外，生活垃圾中含有废丝织物；企业锅炉使用板材作为燃料，排放黑烟情

况存在。

2018 年 6 月 18 日收到信访件后，江都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研判，责成浦头镇牵头主办，明确区环保局协办。6 月 18 日下午，由浦头

镇、区环保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现场检查时，企业未生产。企业南北厂区内各有一小条河，南北厂区外西侧有一条南北流向的河道，现场未发现厂内小河与外界河道相通现象，企

业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食堂废水经油水分离器处理后排入厂内小河，南厂内小河与外界河隔断处溢流口6月6日再次检查时已

完全封堵。河边未发现企业废边角料，锅炉未使用，现场堆放有成型生物质颗粒，之前堆放的杂板材已全部清理完毕。企业与泰州市寺巷街道环卫

部门签订了垃圾清运协议，做到及时清运，并建立了垃圾清运台账，现场未发现垃圾乱放现象。

区环境监测站 6 月 18 日下午对企业冷却循环水、南北厂区内小河水和厂区外西侧小河分别取样监测。企业冷却循环水监测结果：pH7.31、化学需

氧量 23mg/L、悬浮物 14mg/L、氨氮 4.05mg/L、总磷 0.55mg/L。三冮消防南厂区小河水水质监测结果：pH8.01、化学需氧量 25mg/L、氨氮

0.38mg/L、石油类0.05mg/L、总磷0.23mg/L，河水水质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1中Ⅳ类。三冮消防北厂区小河水水质监测

结果：pH7.92、化学需氧量26mg/L、氨氮1.22mg/L、总磷0.28mg/L，河水水质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表1中Ⅳ类。三冮消防

厂区外西侧小河河水水质监测结果：pH8.20、化学需氧量23mg/L、氨氮0.21mg/L、总磷0.34mg/L，河水质劣Ⅴ类。

扬州三惠畜禽交易市场及江都区仙女镇阿凤光禽经营部位于三荡村石桥组，东侧紧临233国道（原S237省道）、南侧为农田和约10户的一小村庄，

最近一户距离约70米，西侧为农田，北侧为原S237道路施工临时用地。

活鹅交易区占地约 4500m2,宰杀区占地约 2700m2，生活及办公区占地约 2800m2。活鹅宰杀和清洗废水日排放量约 30 吨，废水絮凝沉淀后经地

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该废水与活鹅交易场地清洗废水共用一条管道，排入233国道西侧雨水沟，最终排至吴庄河。活鹅宰杀使用3台生物质热

水炉（2 台供应脱毛和清洗、1 台供应鹅毛烘干）；2 口地膛锅采用煤炭作燃料，加热融化松香后进一步脱毛。厂区有松香气味，地膛锅燃料废气未经

处理直排大气，因烟囱高度仅略高于大棚顶，不具备监测条件，排放烟气目测呈黑色。

江都区环境监测站于 6 月 19 日上午对污水排放口及吴庄河河水进行了采样分析，总排放口数据为 pH7.16、COD1700mg/L、氨氮 19.8mg/L、

SS743mg/L；除pH值达标，其余指标均超过《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一级排放标准。吴庄河涵洞东断面数据为pH6.91、

COD175mg/L、氨氮 34mg/L、SS21.9mg/L、总磷 4.6mg/L，除 pH 值达标，其余指标均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中Ⅴ类标

准限值。

1、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新村 3 号楼为商住综合楼，无专用烟道，一楼有两家饭店：扬中市三茅镇宏扬饭店，扬中市三茅镇得益楼酒家（烧鸡公火锅

店）。

2、6月18日，扬中市三茅街道会同扬中市城管局、环保局一起到现场查看。经检查，扬中市三茅街道前进新村3号楼下的宏扬饭店和烧鸡公火锅店，

虽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但因使用频繁，未能及时进行定期清洗维护，导致油烟净化装置内部油污沉积，影响正常油烟净化功能。

目前，丹徒区政府正在办理中

6月18日接报后，区挂钩领导，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孔令明和区人大副主任周谅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要求属地蒋垛镇会同区城管局、姜堰环保局抓紧

研究处理方案。蒋垛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组建了专门工作班子，主动配合区城管局、姜堰环保局到垃圾中转站内临时堆放点开展现场核查，细化

工作方案，迅速落实整改。

现场检查时，该厂正在生产，湿式脱硫、除尘设施正在运行，未安装安装脱销设施、在线监控设施。厂区东南角有一低洼处（南北向 50*3m，东西向

50*5m）不规则露天堆积污泥，总量约 3000 吨。经调查，此处污泥主要来源于泗阳经济开发区城东污水处理厂，属一般固废，环评要求处置方式主

要为综合利用，现场用于掺入泥土制砖。但是堆放场所不符合要求，未建防流失、防渗漏设施。该厂2017年3月因无污染治理设施被泗阳县环保局

处罚20万元。同年该厂因砖瓦行业专项整治被国土部门责令停产，该砖瓦厂积存污泥未能及时处理。

信访人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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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韩泰加强硫化、压延等后续工段废气收集处理一期工程的正常运维力度，硫化、压延等后续工

段废气收集处理二期工程于8月份建设，12月份建设完成。

2、要求企业强化环保意识，指导企业建立起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担负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有效解决废

气扰民问题。

3、环保分局建立健全长效环境管理制度，强化环境监管，定期组织对韩泰轮胎开展后督查，定期开展

监督性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依法处理。

4、根据环境监察网格化管理的要求，东湖办事处定期对周边小区居民进行回访，并对企业治理情况进

行有效的宣传，及时向周边群众通报韩泰轮胎环境管理情况。

滨海县沿海工业园已邀请环保专家团队对吉华公司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核查生产产品产能、产污系

数、污染治理等情况，针对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依法严肃查处。目前烟气在线监测设备已到厂待安

装。

1、江都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制定整改方案，督促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浦头镇负责督促该

企业的整改工作，按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落实该企业的巡查监管，区环保局负责加强该企业的环境监

管。

2、江都区环保局对企业使用杂板材作为锅炉燃料的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扬江环[D]立字[2018]47

号）。

3、江都区环保局对企业未编制和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扬江环[D]

立字[2018]32号），并已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扬江环罚告[2018]73号），拟处罚金额为一万元。

4、区环保局责令企业对存在问题制定整体整改方案，一是对生活污水落实深度治理方案，建立规范的

冷却水循环水池；二是对锅炉增加布袋除尘装置，对静电喷涂烘干工段增加活性炭装置；三是进一步

规范厂区“雨污分流”。

5、浦头镇对三冮消防北厂区外西侧小河制定清於方案。

1、江都区环保局针对扬州三惠畜禽交易市场未取得环保审批手续擅自投入经营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扬江环（A）立字〔2018〕39）号）；针对江都区仙女镇阿凤光禽经营部（汪道凤）屠宰加工作坊未取得环

保审批手续、烟尘控制区使用高污染燃料、废水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扬江环（A）立字

〔2018〕40）号）。

2、江都区农委于6月20日对畜禽交易市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后期将跟踪督查，若改正不到位或拒不改正，将根据《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实施行政处罚。

3、江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江都区仙女镇阿凤光禽经营部（汪道凤）立即改正超范围经营问题。汪

道凤已领取《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申请表》，并承诺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增加家禽

宰杀经营项目。

4、江都区水务局于 6 月 20 日向阿凤光禽经营部下发《责令限期改正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立即

封填入河排污口、拆除取水设施并封填地下水井。6月22日区水务局再次赴现场检查，江都区仙女镇

阿凤光禽经营部已拆除取水设施，并封阻了入河排污口。

5、江都区商贸物流园制定方案，对吴庄河实施清淤整治，并加强长效管护。

1、扬中市城管局针对两家饭店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和《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对宏扬饭店及烧鸡公火

锅店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清洗油烟净化装置。

2、宏扬饭店及烧鸡公火锅店已找专业清洗公司按要求分别清洗了油烟净化装置。目前，已正常使用。

3、扬中市城管局已委托第三方资质检测单位对两家饭店的油烟进行监督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做进一

步跟踪处理。

目前，丹徒区政府正在办理中

为加快暂存垃圾清运进程，区政府将在督促区城管局加大垃圾运力统筹调配力度的基础上，积极联系

其他垃圾焚烧处理单位，进一步加快暂存垃圾的消化处理速度。同时，督促蒋垛镇加强对暂存垃圾的

现场管理，定时采取消毒、灭蝇、除臭措施，降低异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责令蒋垛镇于8月30日前将

暂存垃圾外运处理完毕。

2018年6月18日，泗阳县政府责成县环保局会开发区、李口镇调查处理，初步形成应急处置方案。方

案明确要求李口镇立即组织污泥清运，将污泥清运至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闲置厂房暂存，并计划用于

制砖综合利用或填埋。泗阳县环保局对堆放现场污泥、水样取样监测，同时对该厂环境违法行为立案

处罚，罚金10万元。


